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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类的生存依赖于一系列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

包括清洁的水、无污染的空气、肥沃的土壤、储碳

与传粉服务等。生物多样性作为提供生态系统服务

的重要载体，具有直接、间接以及潜在的多方面价

值，是实现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1,2]。因

此，破坏生物多样性，就是破坏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必

需品。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研究表明，每年

因传粉媒介的损失而导致 2350 亿～5770 亿美元的作

物面临风险；在亚洲和非洲，有 8 亿多人面临食物

危机，全球约 40% 的人无法获得清洁安全的饮用水；

更重要的是，世界上 40% 的药物成分来源于天然动 
植物 [3]。

虽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大量研究证实：全球

的生物多样性依然呈下降趋势 [4-6]。2016 年，WWF
发布的地球生命指数研究报告指出，1970—2012 年，

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脊椎动物种群数量总体下降了

58%，到 21 世纪末很可能达到 67%。2018 年，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 10 189 种物种进行评估的

结果显示，受评估物种依然呈现减少趋势；特别是由

于气候变化和入侵物种等威胁的加剧，近 28% 的受评

估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2019 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发布

的调查报告称：目前全世界已知的 800 万种物种中，

多达 1/8 正因人类活动而遭受灭绝威胁，全球物种灭

绝的平均速度已显著高于 1000 万年前。此外，报告

还显示，栖息地减少、自然资源过度开采、气候变化

和污染是地球物种损失的主因，全世界 40% 以上的两

栖动物物种、33% 的造礁珊瑚和 1/3 以上的海洋哺乳

动物都因此面临灭绝风险。

保护地 a 破坏是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主要原

因之一。据联合国预测，至 21 世纪末，世界人口数

量还将增加近 50 亿 [7]。由此带来的不合理的农业开

发、城市化、工程建设等将继续侵蚀和破坏野生动植

物的栖息地；同时，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完善也在很大

程度上加速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8-11]。首先，目前的

保护地体系主要以自下而上的申请方式建立，缺乏国

家和全球层面的宏观规划；其次，各类保护地管理目

标多元甚至冲突，执法权力分散；再次，保护地管理

目标时常与经济发展诉求冲突，致使其未能融入社会

主流价值体系，并得到全社会的有力支持；可见，以

栖息地破坏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下降为代表的生态安全

问题不容乐观。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尽快达成共识并采

取果断措施，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将受到严重威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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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护地建设与管理方案的历史沿革与不足

为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社会于 1992 年

制定了《生物多样性公约》（CBD，以下简称《公

约》）。为使主题更加清晰、明确，《公约》提出了生

物多样性的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合理地分享由

遗传资源利用产生的惠益三个主要目标。

《公约》十分重视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将其视

为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关键生境、提供避难所、维持自

然过程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例如，《公约》在

序言中明确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

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同时，《公约》第 8 条 a 

还要求所有缔约方都应建立保护区体系，制定保护区

的选定、建立和管理标准，保护重要的生物资源，并

在保护地邻近区域实施无害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1  保护地议题的发展脉络

就地保护，特别是建立保护区对于保护生物多样

性至关重要。自缔约方大会第二次会议起，保护区

议题便成为大会讨论的重点之一。缔约方大会第七次

会议决定成立保护区不限名额特设工作组，审议并通

过了保护区工作方案，要求“在陆地最迟于 2010 年，

在海洋最迟于 2012 年，建成全面、得到有效管理和

在生态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区域保护地网络”。同

时，缔约方大会第七、八、九、十次会议还要求发达

国家、全球环境基金（GEF）、各区域开发银行和其

他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以确保全

面执行保护区工作方案。表 1 详细列示了《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全球保护区的进展评估 
情况。

保护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的基

石。目前，保护区已成为大会讨论的各类主题与交

叉领域的重要内容，《公约》的每个工作方案几乎都

有保护区方面的规定，如海洋和海岸生物多样性工

作方案、内陆水域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干旱和半湿

润地区工作方案、森林生物多样性工作方案、山地生

物多样性工作方案等。但正如表 1 所示，除研究需求

（4.4）进展良好外，余者与既定目标仍然存在一定的

差距，可见，现行的应对策略依旧难以满足日益严峻

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

1.2  保护地建设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公约》秘书处组织编写的评估报告《全球生物

多样性展望——第三版》指出：在《公约》制定的 15
项大目标中，有 10 项显示出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趋

势，全球 44% 的陆地生态区域和 82% 的海洋生态区

域没有达到预期的保护目标，其中包括大多数重点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域。虽然“爱知目标”曾一度被寄予

众望，其在战略目的 C 下的目标 11 中提出了 2020 年

全球自然保护地面积目标是 17% 的陆地和 10% 的海

洋（包括海岸）。然而，截至 2016 年 4 月，全球只有

不到 15% 的陆地和内陆水域受到保护 [12]，大约 10%
的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沿海和海洋区域以及 4% 的公海

建立了自然保护地 [13]。此外，目标 11 的设定值只考

虑了全球平均能够达到的水平，并没有回答“未来全

球约 110 亿人口生存发展需要多大的自然保护地比例”

这个重要问题 [7]。

缔约方大会第六次会议曾在附录中列举了《公

约》执行中遇到的障碍，其中的部分原因明显针对保

护区，如政府的政治意愿不够、缺乏预防和积极主动

的措施、在将保护区纳入国家优先事项和计划方面进

展有限、国家和区域层面缺乏内容详尽的行动计划、

未能调动科学界的参与和足够的资金、人力资源和能

力不足等。此外，虽然全球和中国国家层面已经制定

了大量的生态保护制度，包括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

红线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与生态补偿机制等，但

是目前这些制度在促进全社会的支持方面效果并不理

想。总体而言，未能实现主流化依然是保护地管护中

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对此，制定全球层面具有较强可

操作性的创新性方案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2  N%理念及其在全球保护地管护方案中的运用

2.1  N%理念的含义

截至目前，《公约》并未将保障人类生存设为直

接目标。同时，多重保护甚至相互冲突的目标和任

务，既制约了保护地的管理，也难以获得社会的普遍

支持。因此，保护地的建设与管理迫切需要树立“保

护地是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自然生态区域”的基

本定位，并以此为中心协调平衡其他目标，建立自然

保护地与人类福祉之间直接的强关联，从而破解生物

①　《公约》第 8 条：（a）建立保护区系统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地区；（b）于必要时，制定准则据以选定、建立和管理
保护区或需要采取特殊措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地区；（c）管制或管理保护区内外对保护生物多样性至关重要的生物资源，以确保这些资源
得到保护和持续利用；（d）促进保护生态系统、自然生境和维护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种群；（e）在保护区域的邻接地区促进无害环境的
持续发展，以谋增进这些地区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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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无法实现主流化的困境。

人类的生存安全及可持续发展需求，要与自然保

护地体系的保护目标协调统一，通过确定自然保护地

比例（Nature%，缩写为 N%），建立它们之间直接与

可量化的强关联，同时有效管理优先保护区域的核

心。N% 理念将传统的以生态系统为核心转变为以人

类理性需求为中心，因此可有效实现主流化且能解决

公约中关于开发与保护间的矛盾 [14]。所谓 N%，是指

满足全球或者一个国家峰值人口基本福祉所需的自然

区域占全球或一国面积的比例。因第一次与人类自身

福祉建立了直接的量化关联，N% 相应区域将能得到

有效保护；同时区域内的其他目标，如濒危野生动植

物、生物多样性和关键生态系统等，也将得到更有效

的保护。

2.2  N%理念与全球保护地管护方案

缔约方大会（COP）是《公约》的最高决策机

构，缔约方大会通过决定来促进公约的履行。第十五

届缔约方大会，即 COP15 将于 2020 年在昆明召开，

重点是审议通过新的“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并确定 2030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目标和方向，这正是制定和提出《2021—2030 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与“中国方案”的绝佳时

机。2018 年 7 月《公约》秘书处已经呼吁各缔约方提

表1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一次会议关于全球保护区的进展评估

目的 目标 进展情况

生态差距评估

（1.1）

到 2010 年在陆地，2012 年在海洋，建立起全面的、有代表性的和得到有效管理的国

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并形成全球网络

陆地区域：进展良好

海洋区域：进展很小

一体化和相关性

（1.2）

到 2015 年，通过采用生态系统方式，将所有保护区和保护区系统融入广泛的陆地和

海洋景观及有关部门，并兼顾生态联通性与生态网络

若能付出更多的努力，则有可能取得进

展

跨 界 保 护 区

（1.3）

到 2010/2012 年，建立并加强跨界保护区以及其他形式的跨界保护区合作与区域网

络，强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施照生态系统运行方式的管理以及加强国际合作

如现有趋势得以维持，则可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中等进展

以保护点为基础

的保护区规划和

管理（1.4）

到 2012 年，所有保护区都实行有效的管理，办法是利用参与式和基于科学的现场规

划方法，这些方法能够确立明确的生物多样性目的、目标、管理战略和监测方案，并

采用现有方法和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的长期管理计划

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等进展，但是，

执行状况不佳

威胁评估（1.5）
到 2008 年，建立有效的机制，用以发现和防止，并 / 或减轻主要威胁对生物多样性

的消极影响

在威胁确认方面实现中等进展，但减少

和预防工作不佳

公平分享成本和

惠益、不同的治

理方式（2.1）

参与（2.2）

2.1：到 2008 年，建立有关保护区设立和管理的费用收益公平分担机制

2.2：到 2008 年，在充分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和确认其责任的情况下，依照国

家法律和适用的国际义务，使这些社区和利益相关者全面而有效地参与现有保护区的

管理以及新保护区的建立与管理

这两个目标在某些方面取得一些进展，

但在全球范围进展不大

政策环境、保护

区评价（3.1）

到 2008 年，酌情对政策进行审查和修订，包括社会经济评价和鼓励措施，以便为更

有效地建立和管理保护区及保护区系统创造有利的扶持性环境
全球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等进展

保护区能力需求

（3.2）

到 2010 年，实施全面的能力建设方案和举措，以开发个人、社区和机构的知识和技

能，并提高专业水平
全球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等进展

相关和适当的技

术（3.3）

到 2010 年，大力改进用于保护区有效管理的适当技术和创新方法的开发、认证和转

让工作
全球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等进展

保护区可持续融

资（3.4）

到 2008 年，确保筹集充足的资金、技术和其他资源，用以满足有效实施和管理国家

及区域保护区系统的费用。将筹集到的资金，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进展很小，与全球范围实现的目标相差

甚远

公共意识和交流

运动（3.5）
到 2008 年，公众对保护区重要性和惠益的认识、了解和理解得到极大提高 全球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良好进展

拟定最低标准

（4.1）

到 2008 年，开发和采用保护区网络系统规划、选址、建立、管理和治理的标准、准

则和最佳做法

在各种标准、评价标准和最佳做法的制

定方面取得中等进展，但是其在全球范

围的实施工作不佳

管理成效（4.2）
到 2010 年，缔约方在保护区、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跨边界保护区中采纳并执行

监测、评估和报告保护区管理有效性的框架

正在开展进一步评估工作，全球范围内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中等进展

监 测 覆 盖 范

围、现状和趋势

（4.3）

到 2010 年，建立国家和区域监测系统，用以有效监测国家、区域和全球层次保护区

的覆盖率、现状与变化趋势，并协助评估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施进展

在借助世界保护区数据库对覆盖面积和

发展趋势进行监测方面取得中等进展，

但是监测情况不佳

研究需求（4.4） 进一步发展与保护区有关的科学知识，以促进保护区的建立和有效性管理 目前进展良好

注：资料来源于 2012 年在印度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议程中的项目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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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2020 后生物多样性方案，期待一个对《公约》的

全新改革。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希望中国方案能够从根本上改变《公约》目前的被动

局面。

2.2.1 自上而下：研究在全球层面推广 N% 理念的可行性

科学的确定性是全球保护地治理的前提与基础。

建议尽快在科学、技术和工艺咨询附属机构（是《公

约》的科学咨询机构，简称“科咨附属机构”）下成

立由中国科研人员牵头的 N% 专题研究小组，从科学

和制度层面论证 N% 理念在全球推广的可行性。至

于科学与制度的关系，首先要建立治理框架以确定核

心原则，然后随着科学确定性的增加，再逐步完善相

关的治理制度；以往的实践表明，这样的安排不仅合

理，也更为可行。

科学问题包括但不限于：① N% 理念相比于其

他保护地解决方案的突出优势是什么；②以千年生

态系统评估为框架，结合国际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类

标准量化人类需求，如从维持生命支撑系统角度，研

究人类生存对生物物种、氧气生产、水源涵养、洪水

调蓄、碳固定、防风固沙等需求的评价指标与方法；

③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基本福祉各是什么，

全球和各国的基本福祉如何平衡；④分析 N% 在全球

和各国层面的落实中是否与现有制度冲突，又应如何

调整；⑤测算不同发展方式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的影

响，提出有利于减少需求量的发展方式；⑥以中国为

例，研究生存级、温饱级、小康级（2035 年目标）、

富裕级（2050 年目标）的 N% 计算与相应的空间优化

布局方案。

同样，制度问题也包括但不限于：①研究推动

将 N% 理念纳入 2020 后生物多样性框架方案，推动

建立新的全球生态保护治理机制；②研究推动 N% 理

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相关国际公约，如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气候变化、湿地公约、荒漠化公

约、世界遗产公约、人与生物圈计划等的衔接和应用；

③以中国为例，开展 N% 与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和政策、现有的生态保护政策法律法规等的协调

研究，包括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红线等相关的政策、

法律法规、管理体制、保护投入、生态补偿机制等。

2.2.2 自下而上：推动将 N% 理念纳入各国的自主承诺

应充分把握和利用 COP15 大会前后的各类有关外

交活动和国际会议，积极宣传与推广 N% 理念的必要

性及其对各国的积极影响；同时，也要利用不同层面

的工作组会与各主要国家进行提前磋商。总体而言，

可借鉴《巴黎协定》的灵活架构，即先达成 N% 理念

的全球共识，然后各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在完善国

家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的基础上作出差别化

承诺，确保所有国家都制定自己的国家目标、政策和

时间表，而且为了实现总目标也支持5年期的审查 [15]。

对于较富裕与受益国家来说，这些目标和时间表还应

包括财政和技术承诺，推动 GEF、相关国际机构与双

边进行资助或认捐，并明确其具体时间节点，以协助

发展中国家落实与推广 N% 理念。

具 体 来 说， 一 是 建 议 把 N% 理 念 深 度 纳 入

NBSAPs，作为各缔约方自主贡献的基本面。各缔约

方也可以提出符合本国国情的 N% 内容，与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目标一起，构成本国的 NBSAPs。二是将

N% 理念融入国家层面确定的中长期国家行动计划、

GEF 以及缔约方承诺的资金投入，一并作为国家自

主贡献内容，此为国家自主贡献的扩展面。三是考虑

到不同区域、国家在环境容量、经济发展上有着相当

大的差异，应该允许各缔约方选择适合自己的保护地

面积目标，这也是 N% 理念的应有之义。因此，建议

在国家自主贡献中采用双轨制 / 多轨制，即不同缔约

方根据其国情任选且必选其一，以便在共同落实 N%
理念的大前提下，降低磋商难度，达成全球一致的目

标，此为国家自主贡献的支撑面。

此外，还应将 N% 理念应用到各国对外环境政策，

促进合作国家保障其国民生存与发展的 N% 区域得

到更好的保护；同时可以使经济发展项目避开相关区

域，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减少在生态方面与当地的冲

突，为投资安全增加保障。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跨国合

作政策和科技支持，将得到相关国家政府及当地民众

的大力支持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为投资国在经

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开展更积极稳健的国际合作铺

平道路。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可综合积极性、

技术和政治环境条件等，从非洲、亚洲、欧洲、美洲、

大洋洲等各选择若干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开展试点。

试点结束后，若相关研究、技术和制度等积累了较为

成熟的经验，则可为更多国家提供培训和服务。

3  结论

保护地的建立和管理不仅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

效果显著，而且对实现部分 203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如目标 2、目标 6、目标 13、目标 14、目标 15
等，以及维持关键的生态系统等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N% 理念的提出建立了保护地面积与人类福祉间

的直接与量化关联，可有效破除生物多样性保护非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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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化的困境，同时也符合 COP15 大会确定的“生态文

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主题。《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将于 2020 年在昆明召开，这正

是制定和提出“中国方案”的绝佳时机。对此，本文

建议：一方面，尽快组织相关团队自上而下地从科学

和制度方面研究全球层面推广 N% 理念的可行性；另

一方面，积极通过有关外交活动、国际会议与工作组

会等自下而上地将 N% 理念纳入各国的国家战略与

行动计划以及相关政策。当然，本文还有诸多不足之

处，如缺乏对区域尺度的关注、未能探讨 N% 的监测

检验与评估问题以及深入分析资金支持机制等，仍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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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Global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cheme with the 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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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bitat destruc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causes of the global biodiversity crisis.Although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previous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 had focused on protected area issues, the protection effect has been poor due to the failure of 
mainstrea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 ratio (N%) that meets human rational needs, the scientific and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that may be encountered in the global promotion process we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cheme of global protected area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top-down” based 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bottom-up” based on 
commitment of national autonomy was preliminary proposed, in order to gather consensus i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contribute wisdom to the upcoming COP15 in Kunming in 2020.
Keywords: N%;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cheme; biodiversity


